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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北

區

承辦人：林佳穎
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1258

傳真：02-27593361

電子信箱：edu_hse.24@mail.taipei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8月4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中字第109307152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簡章1份 (11192862_1093071527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委託國立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

辦理「中等學校本土語文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」

簡章1份，請貴校鼓勵專任教師（含代理、代課或兼任在

職教師）踴躍報考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清華大學109年7月29日清南大語研所字第

1099005159號函辦理。

二、報名資訊說明如下

(一)報名日期：109年8月17日上午9時至8月28日下午5時（線

上報名系統逾期恕不受理；審查資料寄送以郵戳為

憑）。

(二)招生班別：閩南語、客家語、原住民族語。

(三)招生對象：

１、中等學校編制內按月支領待遇，且依法取得中等學校

相關合格教師證書且任教中等學校之在職專任教師；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忠孝國中 1090804

*ONAA1096004667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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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修畢後依當年度之相關規定辦理加科登記。

２、招收前項教師20人以上如尚有名額，得招收具中等學

校合格教師證書且聘期為3個月以上之中等學校代理、

代課或兼任在職教師參加，提供專業成長機會。代

理、代課或兼任在職教師課程修畢後僅核發學分證

明，俟其成為正式專任教師始得依提出申請當年度之

相關規定辦理加科登記。

(四)招生人數：各班招收25人。（在職專任教師招生未達20

人不予開班）。

(五)上課期程：109年09月至111年07月，共計2年。

三、檢附旨揭簡章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、臺北市私立高級中學及高

級職業學校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中學（含完全中學）、臺北市私立

國民中學（含完全中學）

副本：
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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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096004667  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委託國立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辦理「中等學校本土語  
文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」簡章1份，請貴校鼓勵專任教師（含代理、代課或兼任  
在職教師）踴躍報考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忠孝國中各組室 校長 郭姿秀 決行 109/08/11 10:46:21  
如擬   
2.忠孝國中各組室 林書伶 送陳/會 (代理：教務主任 王曉琪) 　109/08/10 16:52:21  
一、公告周知。     
二、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3.忠孝國中各組室 教學組長 林珍毓 送陳/會 109/08/10 15:44:16  
一、公告周知。     
二、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
